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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参保原则
全体新生入学后，原则上均须参加汕头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这是在校期间享受基本医疗保障的必要条件。
二、不在校参保情形及证明提交
若您已选择随家庭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即原籍地医保），可不再重复参保，但必须在入学报到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包括：当地参保单位开具的参保证明书，或个人参保缴费的截图（需清晰显示参保信息）。
提交流程：报到时直接将材料交给所在学院；各学院将在新生入学一周内，汇总不在校参保的学生名单及证明材料，统一提交至校医院。
三、在校参保的操作步骤
选择在校参保的同学，请务必在10月20日前完成以下操作：办理原参保地的停保手续（即注销或暂停原籍地的居民医保），以免重复参保影响汕头市医保的正常登记。
四、缴费标准
保费按汕头市近期公布的城乡居民医保缴费标准执行，具体金额请以校医院或OA系统后续通知为准。
五、政策依据及查询渠道
关于汕头市城乡居民医保的具体规定、待遇及最新通知，请登录汕头大学协同办公系统（OA）：http://oa.stu.edu.cn
查阅《关于我校学生参加2026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通知》及之后发布的补充通知。
六、重要提醒
未按规定办理在校参保的同学，在校期间发生的一切医疗费用（包括门诊、住院等）均由个人全额自费承担，学校不承担任何报销或补助责任。
七、咨询方式
如有疑问，可拨打学生医保咨询电话：
0754-86502318（工作时间）。

请各位新生根据自身情况，按时完成参保或不在校参保手续，避免影响在校医疗保障权益。建议将以上要点与家人沟通，确保操作无误。如有变动，以学校最新通知为准。
